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的多部门联合惩戒措施

产品名称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的多部门联合惩戒措施

公司名称 上海秦苍财务咨询（集团）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剑川路955弄康博科创大厦1008室

联系电话 13020135683 13020135683

产品详情

除了工商部门的惩戒措施，对于严重失信企业，还将启动多部门联合惩戒措施。

《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用约束机
制，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将企业信息作为
重要考量因素，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依法予以限制或者禁
入。”

发展改革委、工商总局等38部门《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规定：“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外的其他各部门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确
定的原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享的信息和
数据，依法对存在经营异常和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当事人在本领域内的经营活动采取下列
一种或多种惩戒措施，实现‘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目标。”

（一）限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惩戒措施：（1）当事人在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活
动中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定情节严重，确需采取措施制止违法网站继续从事违法
活动的，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网站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后需要关闭违法网站的，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依照有关规定，提请电信主管部门依法责令停止违法网站接入服务，关
闭违法网站；（2）对当事人申请增值电信业务进行限制。联合惩戒部门：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家网信办。



（二）限制担任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惩戒措
施：对所任职的公司、企业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或者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负有个人责任
的董事、监事、厂长、高级管理人员，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不得担任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期货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联合惩戒部门：证监会。

（三）融资授信限制。惩戒措施：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和征信机构依法采集当事人违
法信息并向金融机构提供查询服务，作为融资授信活动中的重要参考因素。联合惩戒部门
：人民银行、银监会。

（四）限制部分高消费行为。惩戒措施：对因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被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给予行政处罚，并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当事人，未按执行
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由执行法院依法限制其高
消费行为。联合惩戒部门：最高人民法院、民航局、铁路局。

（五）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惩戒措施：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根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
信息和数据，在供应土地时进行必要限制。联合惩戒部门：国土资源部。

（六）限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惩戒措施：对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依法限制其参与政府采
购活动。联合惩戒部门：财政部。

（七）限制参与工程招投标。惩戒措施：对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参与依法进行投标项目投
标活动的行为予以限制。联合惩戒部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
等。

（八）限制成为海关认证企业。惩戒措施：当事人申请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的，海关不
予通过认证。联合惩戒部门：海关总署。

（九）限制证券期货市场部分经营行为。惩戒措施：证监会在审批证券、基金管理公司及
期货公司设立、变更、从事相关业务等行为时，将企业信用信息作为重要参考，对于当事
人的申请从严掌握或不予批准。联合惩戒部门：证监会。

（十）禁止受让收费公路权益。惩戒措施：禁止当事人受让收费公路权益。联合惩戒部门
：交通运输部。

（十一）限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惩戒措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当事人申请安全
生产许可证予以限制。联合惩戒部门：安监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等。



（十二）限制取得政府资金支持。惩戒措施：限制当事人取得政府资金支持。联合惩戒部
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十三）限制企业债券发行。惩戒措施：对当事人申请公开发行企业债券的行为进行限制
。联合惩戒部门：发展改革委。

（十四）限制取得生产许可。惩戒措施：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申
请生产许可证予以限制。联合惩戒部门：质检总局。

（十五）列为检验检疫失信企业。惩戒措施：将当事人列为出入境检验检疫信用D级企业
，实行限制性管理措施。联合惩戒部门：质检总局。

（十六）限制获得相关荣誉。惩戒措施：各部门在本行业、本领域内向企业和个人颁发荣
誉证书、嘉奖和表彰等荣誉性称号时，须将其恪守信用作为基本条件；对于评选周期内有
失信及严重违法情形的当事人不予颁发荣誉称号，已取得的荣誉称号应予撤销。联合惩戒
部门：各有关部门。

（十七）通过主要新闻网站向社会公布。惩戒措施：工商总局在门户网站公布失信企业相
关信息的同时，通知国家网信办协调相关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向社会公布。联合惩戒
部门：国家网信办。

（十八）其他联合惩戒措施。

另外，工商部门向各相关部门提供企业登记、监管、行政处罚信息，为其准入审批和行业
监管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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